
 
 

本人            向 兆基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租屋服務事業申請出租，願遵守下列事項： 

一、本人暸解按「稅捐稽徵法」第三十條規定，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為調查課稅需要，得

向有關機關要求提示有關文件，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不得拒絕提供租賃契約資料。 

二、本人經該租屋服務事業協助媒合出租予符合一定資格者之□媒合費，及其出租期間租屋服務

事業租屋管理工作之□代管費等費用，由政府補助撥付予該租屋服務事業專戶。 

三、租屋服務事業已確實告知本人，出租得享有政府補助□公證費，相關費用同意由租屋服務事

業協助代為申請。 

四、本人瞭解申請加入二地居服務中心委託管理試辦計畫，本計畫為促進全台青年「回嘉」、「移

嘉」就業及創業人口提升，設立「二地居服務中心」，盤點嘉義潛在出租之店面及工作室，提

供青年租屋媒合服務、房東(客)相關資源補助，並藉由各種資源連結，提供來/返嘉青年更優

質的就業及創業生活環境，如有不實，本人同意退出計畫，已請領之補助費用，將依相關規

定返還嘉義市政府。 

二地居服務中心委託管理試辦計畫委託代理人代為申請者，如有虛偽不實，申請人及代理人願負

法律上一切責任。 

申請人簽名或蓋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　   　日 

一、申請人基本資料 

出租人姓名  性別 □男　□女 出生年月日 　年　　月　　日 

國民身分

證 
統一編號 

 權利範圍  

電  話 
日  手機  

夜  電子信箱  

戶籍地址 
 　　 縣       鄉鎮    　  村          　 街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 號     樓     之 

      市       市區        里          　 路 

通訊地址 □同戶  
　  　縣      鄉鎮       村       街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 號     樓     之    

嘉義市政府 

二地居服務中心委託管理試辦計畫 

出租人出租申請書 



籍地

址 
　 　 市      市區       里       路 

代理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
(無代理人免填) 

電話： 
手機： 地址： 

備註： 
通訊地址： 
註：民眾申請資料須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處理。 

(私法人) 
名　　稱  代　表　人  
統一編號  電  　　話  
法人通訊 
地址 

縣        鄉鎮        村        街     段     巷     弄     號     樓     之 
市        市區        里        路 

代理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
(無代理人免填) 

電話： 

手機： 地址： 

二、出租租賃基本資料   

租賃住宅標示 

門牌地址  

稅籍編號  

基地座落 
_______段________小段________地號，_______段________小段________

地號 

專有部分 建號           ，權利範圍    　  ，面積共計    　  平方公尺 

主建物面積     層     平方公尺，    層     平方公尺，    層     平方公尺，共計     平方公尺，用途    

附屬建物 用途           ，面積      平方公尺 

共有部分 建號                  ，權利範圍            ，持分面積       平方公尺 

查封登記 □有 □無查封登記 

租賃範圍 

□全部​

□部分：    層/房間    間/第    室(□如為部分，如附件標註範圍)​

□獨立門牌    房    廳    衛，    戶，大樓名稱                ​

□隔間套房    間，約     平方公尺 □隔間雅房    間，約     平方公尺 

 

三、收件租屋服務事業 
事業名稱 兆基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

事業服務人員  

聯絡電話 05-228-8333 傳真 05-227-7333 

事業住址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 202 號 



租賃住宅服務業登記證 

(總公司)       核發機關：台北市 政府 

               登記證字號：(107) 北市租登字第0002 號 

(分設營業處所) 核發機關：嘉義市 政府 

               登記證字號：(109) 嘉市租登字第0006 號 

 

 

 

 


